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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工学院教务部

教务发〔2023〕112号

关于做好我校 2023 年度本科专业设置
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高教〔2023〕32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

结合《柳州工学院“十四五”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》《柳州工学

院专业预警与专业动态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和要求，

学校将启动 2023 年度本科专业设置相关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新增专业申报

（一）申报程序

1.需求调研。相关学院对拟增设专业应充分调研社会需求，

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，明确社会对新设专业的具体要求，根据需

求确定(或预测)新设专业必要性和培养规模，制订拟增设专业的

人才培养方案，对该专业设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。

2.专业论证。拟增设专业需召开人才需求论证会和办学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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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论证会。出席人才需求论证会的专家一般不少于 7 人，原则

上要求由行业企业专家、校外同类专业同行、学校就业指导等有

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，校外专家占 60%以上，每个专业至少有 2

名相关的校外专家。专业办学基本条件论证会应由同类专业专家

和学校教务、招生、人事、设备等有关职能部门参加，每个专业

相关的校外专家应不少于 2 人。

3.拟增设专业学院请填写以下材料：

（1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（附件 4）。

（2）备案专业 2023 年度 excel 模板（附件 5）

（3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汇总表（附件 6）

（二）申报注意事项

1.申报学院需研读教育厅文件要点，注重填报细节，确保填

报材料和数据的准确性。

2.数据需录到教育部“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服务平

台” （网址：gdjy.moe.edu.cn），申报学院先根据模板填报相

应的 excel 表格数据（附件 5），excel 表格数据填报后再填报

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》（附件 4），申报书中《学

校基本情况》由教务部填报，其他部分由申报学院填报。

3.拟增设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按照我校 2022 版人才培养方

案模板制定。

4.申报学院需组织召开人才需求论证会和办学基本条件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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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会，并形成相应会议纪要（附件 7 和附件 8），根据两份会议

纪要填报申报书中的《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》，包括

人才需求的理由和办学基本条件理由。

(三)试行专业预备案制度

自 2024 年度起，通过平台申报备案的新增专业，须提前一

年进行预备案，第二年方可正式申报，正式申报时的专业须与预

备案专业相同或相近。如各学院拟 2024 年申请新增专业的，需

于本年度 9 月份提交增设专业情况说明至教务部备案。

二、专业停招及撤销

（一）2023 年拟停招的专业，由学院为单位填写《2023 年

停招专业名单》（附件 9），经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论证通

过后，提交《2023 年柳州工学院专业停招申请表》（附件 10）

及《专业停招论证会议纪要》（附件 11）至教务部。

（二）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，停招

5 年及以上的专业需按撤销专业申报，按照学校实际，停招专业

未达到撤销标准。

各学院要主动停招至撤销不符合国家发展战略、经济社会发

展需求和学校发展定位的专业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专业申报

1.材料提交：2023 年 8 月 15 日前，申报学院将新专业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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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信息报教务部，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：644786057@qq.com，

纸质材料提交时间另行通知。

2.校内公示：2023 年 8 月 16 日至 2023 年 8 月 22 日，根据

教育厅文件，教务部对新专业申报材料进行校内 7 天公示。

3.填报系统：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各申

报专业负责人将材料录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服务平台；

4.平台公示：申报材料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服务

平台公示 1 个月，同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专家开展评议，我

校可在线查看公示及评议意见，决定撤销申报或继续申报。

5.正式材料上报：2023 年 10 月 7 日前，经教育部公示无异

议及专家评议通过后，教务部将专业设置申请材料上报教育厅。

（二）专业停招

如 2023 年有停招专业的学院，请于 9 月 5 日前提交《2023

年停招专业名单》（附件 9）、《2023 年柳州工学院专业停招申

请表》（附件 10）及《专业停招论证会议纪要》（附件 11）至

教务部，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：644786057@qq.com,纸质版材

料打印一式一份由学院领导签字盖章后交科教楼 309 办公室。

四、其他

未尽事宜请咨询教务部。联系人：莫丹萍，联系电话：3517060。

附件：1.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

mailto:644786057@qq.com,纸质版材料打印一式一份由学院领导签字盖章后交教务部。其中，停招专业填写附件8。撤销专业填写附件9及附件10。
mailto:644786057@qq.com,纸质版材料打印一式一份由学院领导签字盖章后交教务部。其中，停招专业填写附件8。撤销专业填写附件9及附件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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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

2.柳州工学院“十四五”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

3.柳州工学院专业预警与专业动态调整管理办法

4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

5.备案专业 2023 年度 excel 模板

6.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汇总表

7.柳州工学院新专业申报人才需求论证会会议纪要

8.柳州工学院新专业申报办学基本条件论证会会

议纪要

9.2023 年停招专业名单

10.2023 年柳州工学院专业停招申请表

11.专业停招论证会议纪要

柳州工学院

2023 年 7月 27 日

柳州工学院教务部 2023年7月27日印发


